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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公司董事长李亚、副董事长李建新处于失联状态）、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亚 董事长 失联  

李建新 董事 失联  

 

1.3  公司负责人李亚处于失联状态，为保证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公司于 2019年 2

月 15日紧急研究决定，在公司董事长无法履职期间，由公司董事、总裁潘建华女士代行公司

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0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建华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庆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23,442,824.39 1,417,373,098.86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70,633,294.18 -1,631,757,371.01 -2.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04,953.95 1,486,210.78 714.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8,659,429.30 104,745,224.00 -5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875,923.17 -44,273,684.39 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839,358.37 -45,833,850.47 1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5% -4.00% 增加 1.6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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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7 14.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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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09,945.92  

合计 -109,945.9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5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嘉颐实业有

限公司 
232,136,752 37.59 232,136,752 冻结 232,136,752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黑龙江奔马投资

有限公司 
63,987,826 10.36 0 冻结 63,987,826 境内非国有法人 

延吉市吉叶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17,745,127 2.87 0 未知 17,745,127 境内非国有法人 

颐和黄金制品有

限公司 
10,707,517 1.73 0 冻结 10,707,517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燕军 5,000,000 0.81 0 未知 0 其他 

黄祝凯 4,248,000 0.69 0 未知 0 其他 

骆勇强 3,100,530 0.5 0 未知 0 其他 

代树华 1,673,700 0.27 0 未知 0 其他 

王卯 1,582,600 0.26 0 未知 0 其他 

谢励平 1,562,500 0.25 0 未知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黑龙江奔马投资有限公司 63,987,826 人民币普通股 63,987,826 

延吉市吉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7,745,127 人民币普通股 17,745,127 

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10,707,517 人民币普通股 10,7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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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军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黄祝凯 4,2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8,000 

骆勇强 3,100,53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530 

代树华 1,6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3,700 

王卯 1,58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2,600 

谢励平 1,5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500 

滕建奇 1,551,811 人民币普通股 1,551,8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知悉嘉颐实业、颐和黄金、奔马投资为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就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减持 2,096,889 股事宜进行函证，截至目前，对方未回复减持原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发放贷款及垫款 1,091,680.00 2,228,500.00 -51.01% 
因子公司首佳小贷公司减少贷

款发放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期末金额（1-3

月） 
期末金额（1-3 月） 

营业收入 49,019,962.34 105,024,823.99 -53.33%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营业成本 32,841,454.71 68,840,176.20 -52.29%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税金及附加 564,122.47 2,265,034.84 -75.09% 营业收入减少同比税减少 

管理费用 11,345,050.12 19,055,098.75 -40.46% 黄金板块业务停滞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37,414,934.52 50,947,100.88 -26.56% 深圳金桔莱贷款利息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期末金额（1-3

月） 
期末金额（1-3 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12,104,953.95 1,486,210.78 714.48% 

因新冠病毒病情影响未及时支

付供应商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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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00 -178,300.00 100.00% 黄金板块业务停滞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00 -10,458,048.12 100.00% 黄金板块业务停滞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因公司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值，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财务报告被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

司股票于 2020年 3月 3日起停牌（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1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于 2020

年 3月 18日起对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股票被暂停上市后，若暂停上市情形未能消除，存在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在暂停上市期间，若公司又触及重大违法暂停上市情形，公司只有分别满足财务指

标、审计意见类型和重大违法三种情形下的申请恢复上市条件，方可申请股票恢复上市。否则，

公司股票可能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16号）。 

2、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秋林（深圳）珠宝经营有限

公司、哈尔滨秋林彩宝经贸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且已停业近一年，至今无法正常经营，为保

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债权人身份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上述控股子公司进行其

破产清算。2020年3月25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申请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秋林（深圳）珠宝经营

有限公司、哈尔滨秋林彩宝经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议案》。该事项于2020年4月24日经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公告：临2020-032号）。 

3、公司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⑴长江证劵（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颐和黄金制品有限

公司、山东栖霞鲁地矿业有限公司、天津领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和谐天下金银制品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案号（2019）沪 0115民初 38166号； 

原告诉讼请求： 

     ① 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偿还“16秋林 01”债券本金 35,000,000.00元； 

 ② 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截至 2019年 1月 30日止（不含当日）的到期利息 489,041.10

元； 

 ③ 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自 2019年 1月 30日起(含当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以上述逾期支付的本息之和 563,643.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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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判令被告一承担原告就本案支出的各项诉讼费用； 

     ⑤ 判令被告一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 

     ⑥ 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一承担； 

     ⑦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就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⑧ 判令被告五以其持有的山东栖霞鲁地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

质押担保责任，原告对质押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该案 2019年 5月 8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相关证据等

材料。由于疫情原因，开庭时间更改为 2020年 5月 28日。 

⑵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吉林龙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誉高航空设备有限公司（第三人）、新跃塑料软包装有限公司（第三人）、

天津佩珀航空设备有限公司（第三人）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吉 24民初 327

号； 

原告诉讼请求： 

 ① 请求判令被告一龙井农商行履行约定，将原告入股龙井农商行时购买延河信用社置出的

抵债资产（原贷款本金 3.01亿元）对应的七处房产交付并且产权过户给原告； 

     ② 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诉讼请求一承担连带责任，对被告一给原告交付和过户七处房产之行

为履行协助和配合义务。 

     ③ 请求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该案 2019年 11月 28日收到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2020年 1月 20日开庭。目前案件仍在审

理中，追加北京誉高航空设备有限公司、新跃塑料软包装有限公司、天津佩珀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⑶深圳市特发保税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诉深圳市金桔莱黄

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发保税实业有限公司、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 

一审判决内容： 

被告深圳市金桔莱公司支付原告租金 443,079元，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按每月 369,600元

的标准），立即搬离承租位置。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原、被告均上诉。 

深圳市金桔莱黄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上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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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撤销原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取消房屋使用费，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保

证金 813,560.67元；  

② 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深圳市特发保税实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 

     ① 判令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3民初 999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

二项判决； 

     ② 改判支持保税公司一审《民事起诉状》中第一、二项诉讼请求； 

     ③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该案目前二审中，开庭时间为 2020年 5月 14日。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18年 5月 3日，在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嘉颐实业对公司进行

业绩补偿相关事项。嘉颐实业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6,095，067股，将由公司以 1 元的价格进行回

购并予以注销，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617,585,803股减至 611,490,736股，注

册资本将由 617,585,803元变更为 611,490,736元。 

2018年 5月 8日公司向嘉颐实业发送《关于涉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沟通函》，请其配合尽

快完成相关工作。嘉颐实业回复称，鉴于其所持股权已质押，需与对方沟通解除部分股权质押后，

办理相关股权划转上市公司专用帐户事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012—017号）。 

鉴于秋林集团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应作相应返还，

2015年度无偿赠回公司的现金分红金额为487,605.36元，2016年度无偿赠回公司的现金分红金额

365,704.02元，现金分红合计853,309.38 元，均已无偿转赠公司。 

公司定期向嘉颐实业发送《关于业绩补偿的督促函》，提示嘉颐实业因本事项涉及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望尽快落实。如需秋林集团协助，我司将全力以赴积极配合，以保证尽早完成此项工

作。 

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嘉颐实业兑现承诺，

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095,067股股票回购注销以进行业绩补偿。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开庭，一

审驳回原告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9-065）。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审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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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诉讼涉及以1元的价格回购注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所持公司股票，故上述诉讼事项预计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嘉颐实业公司对业绩承诺事项拒不履行，导致其

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无法注销（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89）。公司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4月13日公司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

书》。 

截至报告期，嘉颐实业仍未履行上述承诺，也未回复公司有关的督促函。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亚（仍处于失联状态） 

代行董事长职责 潘建华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